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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新城区证明事项保留清单（第三批）调整汇总表
	
序号
	
证明名称
	
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
	行使层级
	保留
理由
	有无便民措施
	调整类型
	调整理由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条文内容
	效力层级
	索要单位
	实施单位
	省部级
	市级
	县级
	乡级及其他
	
	
	
	

	1
	房屋产权证明
	药品经营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 从事药品批发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事药品零售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，不得经营药品。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章 第十一条　开办药品经营企业，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，向所在地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，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药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；（二）质量管理机构情况以及主要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学历、工作经历相关材料；（三）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资格证书以及任职文件；（四）经营药品的方式和范围相关材料；（五）药品质量管理规章制度以及陈列、仓储等关键设施设备清单；（六）营业场所、设备、仓储设施及周边卫生环境等情况，营业场所、仓库平面布置图及房屋产权或者使用权相关材料；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	法律、部门规章
	新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	住建部门
	
	
	县级
	
	法律规定
	
	修改
	2023年9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4号），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。
原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废止，在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对此证明事项进行了规定。



